
汕湛高速公路茂名高州“6·8”较大道路交通事
故调查报告

　　2023年6月8日9时55分许，汕湛高速公路茂名高州路段东行K790+700m处

发生一起小型轿车碰撞道路养护施工作业人员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事故造

成3人死亡、2人受伤，车辆及道路设施损坏，直接经济损失约390万元。

　　事故发生后，茂名市人民政府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的有关规定和《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对茂名高州“6·8”较大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挂牌督办的函》（粤安办函〔20

23〕39号）要求，成立了由市政府副秘书长任组长，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

局、市总工会、市交通运输局、市公路事务中心、市司法局以及高州市人民

政府等单位有关人员为成员的汕湛高速公路茂名高州“6·8”较大道路交通

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

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检测鉴定和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

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

了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分析了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和教训，提出了

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汕湛高速公路茂名高州“6·8”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

因小型轿车驾驶人无证驾驶机件（轮胎）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左后

轮、右后轮胎冠花纹深度超过使用极限，均少于1.6毫米，行驶系不符合GB7

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相关规定）、雨天在高速公路上行

驶，通过道路养护施工作业限速路段超速行驶、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

所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车辆情况

　　苏D.ZX878号小型轿车，车辆类型：小型轿车，厂牌型号：奥迪牌/FV72

01BBDCG(奥迪A6)，机动车所有人：柳某芳，登记住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



区奔牛镇九里村委。车辆使用性质：非营运，核定载客：5人。车辆出厂日

期：2021年9月10日，初次登记日期：2021年10月8日，检验有效期止：2023

年10月31日。该车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武进支公司投保

交强险和商业险，交强险保单号：660507202232041201XXXX，商业险保单

号：660521202232041201XXXX。经委托具备资质的检验鉴定机构对事发时车

辆速度、车辆安全技术性能进行鉴定。车速鉴定意见为：苏D.ZX878号小型

轿车在视频一T1时刻至T2时刻/T3时刻的行驶速度为135km/h-141km/h；在视

频一T4时刻至T5时刻的行驶速度为133km/h-137km/h。车辆安全技术性能鉴

定意见为：苏D.ZX878号小型轿车的制动系功能有效；转向系、照明信号装

置因事故原因无法检测；左后轮、右后轮胎冠花纹深度超过使用极限，均少

于1.6毫米，行驶系不符合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相关规

定。苏D.ZX878号小型轿车是非营运机动车其近三月的活动轨迹主要在湛江

辖区。

　　（二）事故当事人情况

　　1.柳某芳，苏D.ZX878号小型轿车驾驶人，男，49岁，汉族，职业为：

企业个体户，户籍住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奔牛镇，现住址：广东省湛江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民安街道。经查询全国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和核查

驾驶人档案,2012年5月16日取得准驾车型为C1的驾驶资格，至2021年11月22

日该驾驶证共有195条交通违法记录，以上交通违法行为于2021年12月23日

已处理完毕。其中2021年11月22日，柳某芳在江苏省常州市因醉酒驾驶机动

车被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新北大队七中队查处，并于同年12月23日由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法制大队对其因醉酒（血液酒精含量：160mg/10

0ml）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作出吊销驾驶证的处罚，至事发时，柳某芳不具备

驾驶小型轿车资格。现经办案单位委托具备资质的检验鉴定机构对柳某芳血

液中酒精含量进行检验鉴定，其检验结果为：未检出乙醇成分。经办案单位

现场对柳某芳的尿液检测样本进行检测，未检验出常见毒品成份。

　　2.李某湖，养护施工现场作业人员，男，59岁，汉族，户籍住址：江西

省赣州市兴国县古龙岗镇建设村坳背组，现住址：广东能达公路养护股份有

限公司分界北养护工区，工作单位：广州能达市政道路养护有限公司，在事

故中现场死亡。

　　3.冯某富，养护施工现场作业人员，男，55岁，汉族，户籍住址：江西

省赣州市兴国县古龙岗镇瑶前村天源组，现住址：广东能达公路养护股份有

限公司分界北养护工区，工作单位：广州能达市政道路养护有限公司，在事

故中现场死亡。

　　4.何某，养护施工现场作业人员，男，38岁，汉族，户籍住址：江西省

樟树市永泰镇石岗村老屋下组，现住址：广东能达公路养护股份有限公司分

界北养护工区，工作单位：广州能达市政道路养护有限公司，在事故中现场

死亡。

　　5.钟某荣，养护施工现场作业人员，男，59岁，汉族，户籍住址：江西

省赣州市兴国县古龙岗镇江湖村上段组，现住址：广东能达公路养护股份有



限公司分界北养护工区，工作单位：广州能达市政道路养护有限公司，在事

故中受伤。

　　6.邓某文，养护施工现场作业人员，男，56岁，汉族，户籍住址：广东

省梅州市大埔县三河镇旧寨村曲寮塘，现住址：广东能达公路养护股份有限

公司分界北养护工区，工作单位：广州能达市政道路养护有限公司，在事故

中受伤。

　　（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广东省南粤交通阳化高速公路管理处（以下简称：阳化管理处），广

东省政府还贷高速公路管理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0000698102438

0，属于事业单位）于2022年3月7日下设的非法人管理处。阳化高速公路是

广东省汕（头）湛（江）高速公路云浮至湛江段及支线工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路线全长134.831km，由主线（S14）及茂名港高速（S61，支线）组

成。阳化管理处负责对阳化高速公路的建设及营运进行管理，设有综合事务

部、党群监审（人力）部、养护工程部、收费管理部、计划财务部、路产管

理部等6个职能部门，路产管理部下设3个路政中队。项目实施中心收费站管

理模式，下设那霍、茂名港、金塘3个中心收费站，全线11个收费站。

　　2.广东能达公路养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达公路公司）,事发

路段项目承包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076855927；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法定代表人：黄某；注册资金：

人民币20000万元；成立日期：1999年08月16日；营业期限：1999年08月16

日至长期；经营范围：公路清洁、绿化、维护；城市园林绿化综合工程施

工；可承担各级公路的各类路面和钢桥面工程的施工，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

包交通安全设施，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特种专业工程专业承包（限结构

补强，以上各项具体按本公司有效资质证书经营）；混凝土加工与销售；机

械设备租赁；房屋租赁。

　　3.广州能达市政道路养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达市政公司）,事发

路段施工方，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43314784477；公司办公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法定代表人：黄某；注册资金：人民

币500万元；成立日期：2015年05月15日；营业期限：2015年05月15日至长

期；经营范围：公路工程建筑;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公路养护;市政设施管理;

绿化管理、养护、病虫防治服务;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

　　（四）事故路段工程项目情况

　　能达公路公司（承包人）与广东省政府还贷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发包

人）于2023年1月签订《广东省交通集团运营高速公路2023～2025年土建日

常养护服务A标段1-6阳化合同段》，阳化高速公路日常养护由能达公路公司

负责。经调查，能达公路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把《交通组织方案及应急预案》

呈广东省南粤交通阳化高速公路管理处养护工程部、广东省南粤交通阳化高

速公路管理处路产管理部、茂名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广

东省南粤交通阳化高速公路管理处审批同意后，开始负责汕湛高速公路阳化

段的日常养护，养护期限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2023年能达公

路公司将2023年汕湛高速公路阳化段日常养护部分劳务分包给能达市政公



司，并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事发当天，养护施工单位在汕湛高速公路茂名

高州路段东行K790+700m路边进行波形护栏临时抢修（符合能达市政公司经

营范围），并于6月7日、8日共两次向高速公路监控中心报备施工信息。

　　（五）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6月8日8时许，柳某芳驾驶苏D.ZX878号小型轿车从湛江东海岛经

济技术开发区出发，按手机导航提示行驶，于当天9时4分许从玉湛高速公路

湖光临时主线站驶入玉湛高速公路，途径玉湛高速公路、汕湛高速公路化湛

段、汕湛高速公路阳化段，往茂名方向行驶。

　　6月8日9时55分许，在汕湛高速公路阳化段广州方向K790+700m（高州市

石鼓镇路段），柳某芳无证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苏D.ZX878号小型轿

车在雨天行驶中，通过道路养护施工作业限速路段超速行驶、没有按照操作

规范安全驾驶，导致车辆失控驶入施工作业区域，碰撞用于封闭施工作业区

的反光锥和正在应急车道施工作业的冯某富、李某湖、何某、钟某荣、邓某

文，造成冯某富、李某湖、何某3人当场死亡，钟某荣、邓某文2人受伤，车

辆和道路设施损坏。

　　（六）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为围闭路肩（应急车道）进行养护施工作业的路段。养护施工

作业区域用反光锥进行围闭，以来车方向第一个反光锥为始点，距离31.8米

处设有交通引导警示的摇旗机器人，63.3米处设有导流提示牌，104.3米处

设有一辆防撞车，148.8米处设有路栏，192.9米处是已拆除波形防护栏的始

点（拆除波形防护栏长度12米），216.1米处停有一辆施工作业车。事故车

辆苏D.ZX878号小型轿车左侧翻在路外水田边的小泥潭处。

　　2023年10月28、29日，事故调查组邀请3名安全生产和交通领域高级工

程师对当天事发路段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临时养护作业安全设施（包括施

工标志、警示标志、限速标志、防撞车、施工作业车等）摆放是否符合相关

规定进行论证。10月29日3名省级专家认为养护施工单位已按照《公路养护

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2015）及《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4部分：作业

区》（GB 5768.4-2017）的相关规定做好防护措施。

　　（七）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3人当场死亡、2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依据《企业职工伤亡

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 1986）有关规定统计，事故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约390万元。

　　（八）事故道路及天气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汕湛高速公路阳化段广州方向K790+700M（高州市石鼓镇

路段），道路为全封闭高速公路呈东西走向，东往广州方向，西往湛江方

向,双向4条车道，沥青路面，道路两侧有应急车道，中间绿化带分隔。事发

时，多云间阴天，部分路段有小雨，路面完好、湿滑。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3年6月8日9时59分29秒，茂名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侯章建（施工

作业现场的防撞车驾驶人）报警称：其在汕湛高速化州北往石鼓K789+700m

(化州北往广州方向7Km)处施工抢修护栏（实际为K790+700m），有辆小车

（车牌不详）撞进其施工区域，施工区域内有4人受伤，小车撞进田里，司

机爬出。10时3分24秒茂名市公安局交通指挥中心签收警情。10时4分31秒茂

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指令茂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公路三大

队出警处置。10时6分11秒，市交警高速公路三大队指挥室联系报警者，了

解事故路段及伤亡人数等现场情况。同时，在微信阳化交警-路政-拯救联勤

群发布事故信息。10时7分9秒，市交警高速公路三大队指挥室通知阳化监控

中心，叫其通知路政、拯救、救护等部门前往现场处置。10时9分12秒，市

交警高速公路三大队指挥室通知值班民警出警处置。10时13分值班民警到达

现场，确认情况后先后向指挥室和大队值班领导汇报现场情况，并由值班领

导将情况逐级上报。10时14分，大队值班领导接报后，并同正在大队检查工

作的分管副支队长赶赴现场。随后，茂名、高州两级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市

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汕湛高速阳化

管理处等相关部门领导先后到达现场，指导协调事故现场处置工作。

　　6月8日16时许，省公安厅交管局派出工作组到事故现场进行实地察看，

并指导现场勘查取证及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6月9日9时许，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第一召集人、召集人在市

政府组织召开“6·8”较大事故剖析会，通报今年以来全市道路交通事故和

汕湛高速茂名段交通事故情况，对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再部署再

强调。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10时9分值班民警接到指挥室通知后立即赶赴现场，10时1

3分到达事故现场，确认现场情况后，立即向指挥室及值班领导汇报现场情

况。10时17分，阳化路政和粤运拯救工作人员到达现场维护。10时33分，化

州市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到达现场抢救伤者，现场确定3人当场死亡，2人受

伤，伤者送往化州市人民医院救治，死者被茂名市殡仪馆工作人员接回冰冻

保存。11时25分，化州消防人员到达现场。15时34分，现场勘查取证完毕，

解除交通管制，恢复正常秩序。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伤者钟某荣和邓某文被送往化州市人民医院救治。民警第

一时间确认了死、伤者的身份，马上联系死、伤者家属，及时安抚死者、伤

者家属情绪。2023年6月8日，茂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办案民

警联系事故各方家属到交警大队协商善后处理问题，一方面安抚、稳定他们

情绪，一方面协调妥善解决方案。

　　目前死者、伤者家属情绪稳定，事故各方对公安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

定无异议。3个死者的遗体已全部火化，伤者钟某荣已出院，伤者邓某文仍

在医院住院治疗，其医疗费用由能达市政公司先行垫付。经公安交警部门和

能达市政公司协调，事故各方已经达成事故损害赔偿协议，并且赔偿的款项

已经全部到位，也取得了3个死者家属的谅解。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结论

　　接到事故信息报告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急救援及时，在现场处置过

程中无任何群众、工作人员伤亡，未发生二次事故，也未造成道路交通堵

塞。应急处置评估结论为良好。

　　三、事故原因分析

　　通过深入调查和分析论证，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苏D.ZX878号小型

轿车驾驶人柳某芳无证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苏D.ZX878号小型轿车

（左后轮、右后轮胎冠花纹深度超过使用极限，均少于1.6毫米，行驶系不

符合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相关规定）雨天在高速公路

上行驶，通过道路养护施工作业限速路段超速行驶（超速66.25%-76.2

5%）、不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发生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

　　四、有关单位履职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生产主体履职情况

　　1.阳化管理处

　　根据《广东省政府还贷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关于设立相关项目管理处的通

知》要求，阳化管理处负责汕（头）湛（江）高速公路阳春至化州段的建

设、营运和管理工作。根据《安全生产法》及相应规章、制度等要求，阳化

管理处已制订覆盖全员的安全生产工作监督管理制度以及岗位安全生产操作

规程，以便全面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设立安全生产委员会和安全生产

委员会办公室等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员2名，兼职安全员14

名；按照不低于年通行费0.8‰的标准，2022年至2023年10月底共计投入安

全生产费用约200多万元，有效保障安全标准化建设、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完

善和维护、应急体系建设等的经费投入；积极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的“双重预防”机制，对全线路段安全生产风险辨识，全线无较大及以

上安全风险；每年组织开展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持证培训，并全

部通过考试，均取得了合格证书；2022年至今，共开展培训教育13次，累计

1540余人次参加安全培训；结合工作实际，制订各项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积

极开展应急预案桌面推演、现场演练、事故救援等应急处突工作。

　　2.能达公路公司

　　根据《广东省交通集团运营高速公路2023～2025年土建日常养护服务A

标段1-6阳化合同段》规定，能达公路公司应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的管理

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配备专职及兼职安全检查人员，建立健全安全生

产责任制，施工人员持证上岗等。经调查发现，能达公路公司已建立安全生

产责任制度（包括安全组织框架）、培训教育制度、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制度、安全交底制度等。第一季度和第

二季度，能达公路公司已对阳化高速养护工人分片区开展3次安全专项培训

（包括日常养护、占道施工）；施工前，已向高速公路监控中心报备施工信

息，对施工工人开展了班组班前技术交底，并且养护作业安全设施摆放等符

合国家与行业标准。

　　3.能达养护公司



　　根据《广东省交通集团运营高速公路2023～2025年土建日常养护服务A

标段1-6阳化合同段2023年劳务分包合同》以及能达公路公司与能达养护公

司双方签订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的规定，能达养护公司必须具备有关安

全生产经营许可等资质，落实施工现场各项安全生产措施，其施工人员进入

施工现场时须戴好安全帽等。能达养护公司已具备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

质证书等，建立了安全组织机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并形成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评估报告，事

发前已组织员工做好防护设施摆放和戴好安全帽。

　　综上，事故调查组认为阳化管理处、能达公路公司以及能达养护公司三

个主体均已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有关监管部门履职情况

　　茂名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以下简称：高速三大

队）：事故发生路段属高速三大队管辖，该大队成立于2017年12月，主要负

责汕湛高速茂名段。事故调查组经查阅案件卷宗、台账、实地勘察和座谈调

研，发现高速三大队严格贯彻落实《广东省高速公路异常停车安全防范“五

快机制”工作（指引）》要求，强化视频巡查和路面巡逻工作。2022年1月

至2023年5月，大队通过电话通知异常停车驾驶人驶离现场700余人次；通过

视频巡查，发现路面（异常停车）故障车辆600余辆次、处理事故警情200余

宗。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共11400多宗（其中违法停车3100多宗、违法占

用应急车道行驶500多宗、不按规定车道行驶1100多宗、超速900多宗、无证

驾驶3宗），民警人均查处量约为543宗/人，在交警支队高速四个大队中人

均查处量排名第一。在全市高速大队“减量控大”专项行动工作综合考核

中：2022年度综合排名第一；2023年1至5月，每月均排名第一。2022年，被

市公安局授予集体三等功，被省公安厅交管局评为2022年度广东省公安交警

系统党建带队示范单位；此外，2022年1月至2023年5月，大队民警辅警先后

荣获个人三等功2人次、个人嘉奖8人次。

　　综上，事故调查组认为高速三大队已经依法履行了监管执法职责。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认定

　　柳某芳无证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苏D.ZX878号小型轿车（左后

轮、右后轮胎冠花纹深度超过使用极限，均少于1.6毫米，行驶系不符合GB7

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相关规定）雨天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通过道路养护施工作业限速路段严重超速行驶、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

驶。其交通违法行为直接导致该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柳某芳承担事故的

全部责任。

　　能达市政公司及其施工作业人员冯某富、李某湖、何某、钟某荣、邓某

文5人在道路上进行养护、维修时，按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4部分：

作业区》（GB 5768.4-2017）及《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201

5）的相关规定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没有导致该起道路交

通事故发生的过错行为。同时汕湛高速阳化管理处、能达公路公司、能达市



政公司已按照《安全生产法》要求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制定了安全生产

责任制等相关制度，因此其不承担事故责任。

　　（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柳某芳，苏D.ZX878号小型轿车驾驶人，涉嫌刑事犯罪，已被茂名市公

安局立案侦查，刑事拘留后提请茂名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院不批准

逮捕，已经变更为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案件正在按程序办理中。

　　六、事故主要教训

　　驾驶人员安全意识、守法意识不强。驾驶人对生命欠缺敬畏之心，雨雾

恶劣天气下，在高速公路无证驾驶车辆安全技术性能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车辆

超速行驶，严重违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加强高速公路的管理。全市各级公安交警部门要切实做好高速公

路交通秩序管控工作。加强重点车辆动态监控系统等科技手段应用，筑牢高

速公路入口监测预警、服务区引导检查、出口拦截查缉“三道防线”，集中

整治高速公路疲劳驾驶、无证驾驶、超速、超载、超员、占用应急车道行驶

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公安交警、高速公路业主单位、路政、拯救、养护等

部门要充分发挥高速公路“一路三方”工作机制的作用和进一步健全异常停

车“五快”工作机制，加强协同共治。公安、交通、卫健、应急部门要建立

健全高速公路快速发现、及时救援、有效救治、妥善救助“四位一体”的联

动应急救援工作机制，不断提高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二）深入开展源头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公安交警、交通运输、高速公

路业主单位要深入开展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全面排查治理高速公路

辖区事故多发、急弯、陡坡、视距不良、易积水、易发团雾、占道施工路段

的安全隐患，并及时治理。对于存在视频监控盲区的路段，高速公路业主单

位要增设加密监控设备，切实消除监控盲区。全市公安交警部门要进一步加

强驾驶人源头管控工作，强化对失驾人员的源头管理，消除安全隐患。

　　（三）进一步加强占道施工现场管理。高速公路业主单位要严格落实主

体责任，严格审批及规范组织开展道路养护施工，加强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

培训，切实提高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施工单位要加强对占道施工路段

的管理，施工作业安全防护和警示必须要提高相应等级，以确保施工安全。

全市各级公安交警、交通运输、道路业主单位要全面排查全市道路占道施工

情况，重点检查施工作业区域安全防护和上游远端警示提示设施是否齐全，

远端警示提示距离是否足够、施工作业区安全防护设施设置是否规范、施工

路段交通组织是否合理等问题。要加强风险研判，提高作业人员风险意识，

增加风险防控手段。

　　（四）强化路面安全管控。全市各级公安交警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国省

道、高速公路的交通秩序管控，切实提高见警率和管事率，特别是加强高速

公路雨雾等恶劣天气时段的巡逻管控力度，严防因管控不到位造成交通事

故。重点加强雨雾等恶劣天气下和占道施工路段的交通安全管控和执法检查

力度，严格查处无证驾驶、疲劳驾驶、超速、超载、超员、违法占用高速公



路应急车道和违法停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快速处置交通事故。要充分发

挥高速公路异常停车安全防范“五快机制”的作用，加强指挥疏导，切实提

升高速公路治理效能，有效遏制高速公路事故的发生。

　　（五）进一步加强交通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全市公安交警部门、高速

公路业主单位和经营管理单位要利用高速公路可变情报板和服务区场地等宣

传阵地以及各种媒体开展有针对性交通安全宣传，曝光典型事故案例，宣传

轻微事故快处快赔做法、交通违法行为危害性、交通安全常识，警示驾驶人

遵规守法行驶。落实“两公布一提示”的要求，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公布高

速公路交通安全隐患路段和在高速公路多次严重交通违法的运输企业及车

辆，预警提示事故多发路段、团雾多发路段、施工作业路段及各个季节、节

假日等重要时段交通状况等，并按照《茂名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加强和气

象部门沟通以及时、准确发布恶劣天气预警信息。


